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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其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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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概况  

（一）公司法定中文名称：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黄溢涌 

（三）公司注册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737号（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楼） 

公司办公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车站大道737号（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图书馆楼） 

邮政编码：325000 

（四）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30300000009808 

（五）公司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 称：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西里100号1号楼东区2008室 

（六）公司经营范围：供水、发电、交通、港口、通讯、管道燃气、有线电 

视、东海油气田等基础设施和城市公用事业的开发、投资、建设、管 

理（不含金融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 

限制和许可经营的项目。） 

 

二、发行人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 

本公司经审计的2014年度财务报表及附注，请见本报告附件。 

 

三、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情况  

2013年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1. 债券简称 

i. 银行间市场简称：13瓯交投债 

ii. 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13瓯交投 

2. 债券代码 

i. 银行间市场代码：1380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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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上海证券交易所代码：124315 

3. 债券存续期限：2013 年 4 月 22 日至 2020 年 4 月 22 日。 

4. 债券发行额：人民币拾亿元（人民币1,000,000,000 元）  

5. 债券年利率和计息方式：本期债券为7年期固定利率债券，附发行人上调票

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内前5年票面年利率

为6.05%（该利率根据Shibor基准利率加上基本利差1.65%确定，Shibor基准

利率为发行首日前五个工作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在上海银行间同业

拆放利率网（www.shibor.org）上公布的一年期Shibor（1Y）利率的算术平

均数4.40%，基准利率保留两位小数，第三位小数四舍五入），在债券存续

期内前5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5年末，发行人可选择上调票面

利率0至100个基点（含本数），债券票面年利率为债券存续期前5年票面年

利率6.05%加上上调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投资者有权选择在

本期债券第5年期满时将所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债券按面值回售给发行人。本

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利息。 

6. 还本付息方式：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

一起支付。年度付息款项自付息日起不另计利息，本期债券的本金自其兑付

日起不另计利息。 

7. 债券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发行人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 

8. 债券上市地点：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9. 债券担保：无担保。 

10. 债券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截至本年度报告出具日，本期债券的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亿元，债券信用评

级为AA级。本期债券前两期利息已如期足额支付。 

 

四、银行贷款本息按时偿还情况 

本公司自2014年1月1日至本报告出具日未发生银行贷款本息逾期偿付的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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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来是否存在债券按期兑付兑息风险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已发行债券兑付兑息不存在违约情况，并且就本公司所知，亦没有迹

象表明本公司未来按期偿付存在风险。 

 

六、债券跟踪评级情况说明 

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于2014年6月30日出具跟踪评级报告，维持发行人主

体AA和本期债券债项AA的信用等级。 

 

七、重大诉讼事项  

本公司没有正在进行的或未决的会对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运营业绩产生重

大不利影响的任何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并且尽本公司所知，亦不存在任何潜

在的可能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诉讼、仲裁或行政程序。 

 

八、已发行债券变动情况 

本公司于2013年4月22日发行10亿元企业债券，上述债券基本条款未发生变

动。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重大事项的履行情况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未约定需要履行的其他重大事项。 

 

十、其他事项 

无。 

 

温州市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